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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关于津石高速公路津冀界至

保石界段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

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津石高速公路津冀界至保石界段工程洪水影

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价报告》）收悉。受我部委托，水利部海

河水利委员会组织对《评价报告》进行了技术审查。经研究，我部

基本同意技术审查意见和建议，现批复如下：

一、津石高速公路是《国家公路网规划（２０１３年－２０３０年）》中

的Ｇ０２１１联络线，其津冀界至保石界段途经河北省廊坊市、沧州

市、保定市和定州市，拟跨越文安洼、白洋淀２个蓄滞洪区和子牙

河、安庆屯干渠、大广安干渠、任河大干渠、长丰支渠、张丁支渠、古

洋河上段、古洋河下段、任文干渠、北跃进渠、京开渠、十二孔闸引

渠、潴龙河、陈村分洪道、孝义河、王快总干渠、小唐河、孟良河、沙

河、清水沟等行洪排沥河道。为保障建设项目防洪安全、消除或减

轻其对防洪的不利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规定，开展

洪水影响评价十分必要。



二、基本同意《评价报告》提出的评价范围、评价方法及洪水影

响评价结论。

三、同意拟建高速公路特大桥采用３００年一遇防洪标准，大、

中、小桥和涵洞、路基、各类通道采用１００年一遇防洪标准。

四、基本同意拟建高速公路跨越蓄滞洪区和河道的总体布置

方案。

五、基本同意《评价报告》提出的洪水对建设项目淹没和冲刷

影响评价结论。建设单位应按照《评价报告》提出的评价指标优化

设计，采取可靠防护措施，保护公路防洪安全。

六、基本同意《评价报告》提出的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建设单位应对《评价报告》提出的防治与补救措施进行专项设计，

相应投资纳入工程概算，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七、项目建设宜安排在非汛期，如需跨汛期施工，要制定度汛

方案，并报当地水利部门备案，接受监督检查和指挥调度。项目建

设期间应接受海河水利委员会监督检查。

八、工程竣工前，建设单位应责成施工单位及时清除河道和蓄

滞洪区内的建筑垃圾，恢复原貌，确保行洪排涝畅通。工程竣工验

收应邀请海河水利委员会和当地水利部门参加。

九、如建设项目的规模、标准、布置方案或结构型式等发生重

大变更，应重新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并报我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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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海委关于津石高速公路津冀界至保石界段工程洪水影

响评价报告技术审查情况的报告

水利部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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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海河水利委员会，河北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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